
浙江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

条和《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四条及国家、

省有关规定，经核实，本建设工程已具备竣工规划

确认条件，颁发此书。

核发机关：

期:

建设单位(个人)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位置

建设规模

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附图及附件名称

遵守事项

一、本确认书是建设工程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核实具备竣工规划确认

条件的法律凭证。

二、未取得本确认书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建设主管

部门不予竣工备案，房屋登记机构不予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三、本确认书的附图与附件由核发机关依法确定，与本确认书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日

号330482202100088

平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1日

当湖街道（自古横桥水厂接出向南至与乍浦交界处）

备注：建设规模：总长7185.93米，其中:DN500 球墨铸铁管：6683.19米；DN530 钢

管：321.99米；DN560 PE管：97.07米；DN219 钢管：48.82米；DN50 钢管：34.86米。

建字第330482202000040号

嘉兴港区域外引水城区分质供水工程主管网（平湖-乍

浦）平湖段

见备注

浙规核字第

嘉兴市港区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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